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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银华增值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终止及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关

于避险策略基金的指导意见》、《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和

《银华增值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银华增值证券投

资基金（原基金名称“银华保本增值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180002）（以下简称“本

基金”）已出现了基金合同约定的应当终止基金合同的事由，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作为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经与本基金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决定终止本基金基金合同，并对本基金基金

财产进行清算。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基金合同终止的事由 

根据《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的规定，金融机构开展资产管理业

务时不得承诺保本保收益。同时根据《关于避险策略基金的指导意见》的规定，本基金不能

满足作为法律法规规定的避险策略基金运作的条件。根据本基金管理人于 2019 年 1 月 26

日发布的《银华保本增值证券投资基金第五个保本周期到期相关规则的公告》，本基金从第

五个保本周期到期日（2019年 3月 1日）后已不再提供保证，亦不再承诺保本。 

本基金管理人先后于 2019年 7 月 22 日——2019 年 8 月 14 日及 2020 年 1 月 8 日——

2020年 2月 3日召开了两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就本基金转型有关事项的议案进行审议，

但因参与投票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基金份额数量不满足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规定的最低

要求，本基金的转型议案未获得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通过，关于本基金转型为其他类型基

金的方案无法实施。 

因此，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中关于基金合同终止情形的约定，即“基金管理人无法为下

一保本周期确定担保人，而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又不同意取消保证担保或修改基金合同后形

成新的基金品种，则基金管理人将依法宣布本基金终止”，本基金管理人经与基金托管人协

商一致后决定终止本基金基金合同，并进行基金财产的清算。根据基金合同关于终止基金合

同情形的约定，本基金本次终止基金合同并进行基金财产清算的事项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进行审议。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为 2020年 3月 18日，自最后运作日的下一工作日（即 2020年 3月

19日）起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 

二、基金财产的清算 

（一）自 2020年 3月 19日（含该日）起，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自该日起，本基金将

终止办理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业务，不再收取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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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将按照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组织成立基金财产清算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及

时予以公告。 

（二）基金财产清算组 

1、基金合同终止时，成立基金财产清算组，基金财产清算组在中国证监会的监督下进

行基金清算。 

2、基金财产清算组成员由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

格的注册会计师、律师组成。基金财产清算组可以聘用必要的工作人员。 

3、基金财产清算组负责基金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变现和分配。基金财产清算组

可以依法进行必要的民事活动。 

（三）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1、基金合同终止时，由基金财产清算组统一接管基金财产； 

2、对基金财产进行清理和确认； 

3、对基金财产进行估价和变现； 

4、聘请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 

5、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进行审计； 

6、将基金财产清算结果报告中国证监会； 

7、参加与基金财产有关的民事诉讼； 

8、公布基金财产清算结果； 

9、对基金剩余财产进行分配。 

（四）清算费用 

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组在进行基金财产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为保护

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本基金清算费用由本基金管理人承担。 

（五）基金财产清算剩余资产的分配 

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产扣除基金财产清算费用（本基

金清算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承担）、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

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六）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 

清算过程中的有关重大事项须及时公告；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

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后，由基金财产清算组报中国证监会

备案并公告，基金财产清算组应当将清算报告登载在指定网站上，并将清算报告提示性公告

登载在指定报刊上。 

（七）基金财产清算账册及文件的保存 

基金财产清算账册及有关文件由基金托管人保存 15 年以上。 

三、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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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将终止办理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等业务，并且之后

不再恢复，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网站(www.yhfund.com.cn)和客户服务电话 400-678-3333 了解相关

事宜。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 18 日 

 


